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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函
地址： 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l段161號10樓

I llllll lllll lllll llll llllll llllll lllll llll lllll lllll 111111 1111 1111 1111 
承辦人：楊幼安

電語： (02)29603456分機6969
220 傳真： (02)29698462 

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13號 電子信箱： AL6720@ntpc.gov. tw 

受文者：致理學校財回法人致理科技大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交規字第10703165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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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黃翔龍建築師事務所受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
委託申請「致理學校財圍法人致理科技大學誠信館新建工程」
交通影帯評估（定稿本）一案，本局同意備查，復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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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丶復貴局107年2月12日新北城設字第1070272683號函 。

二、定稿本2份（含電子光碟）抽存，檢還本局同意備查報告l份供
參。

三丶副本抄送本府工務局，惠請貴局於後續核發之建照、使照分
別加註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建照：開發單位須儘速提送交通維持計畫書，待送府審核
通過後，始得進行施工放樣。

（二）使照：
1 、本案經開發單位評估停車供給已寸滿足停車需求，基

地停車需求應內部化，所設停車格位款量須滿足基地
衍生需求；未來倘有停車供給不足情況，應妍提改善
措施或增加停車供給。

2、未來倘本府有設置公車候車亭、智慧型站牌及交通管
制設施基礎與管道於周圍道路鄰接退縮空間之需求時，
應予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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